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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 

报告期内，钱英、王富贵和程友海三名独立董事均能严格按照《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年

报工作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本着客观、公正、独立的立场，勤勉尽责地开展相

关工作。现特对我们在 2018 年度的履职情况作出总结、汇报如下： 

一、 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能以维护公司利益和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出发 

点，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积极出席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

相关专门委员会会议，充分行使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责，并从独立判

断的立场认真审议各项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七次董事会议，三名独立董事均能亲自出席所有会议

和参与表决；共召开一次股东大会，三名独立董事均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并关注

参会股东的有关诉求。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的，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董事会审议的所有事项

均进行了事前的充分了解和讨论，在审慎审议后均按自己的真实意愿和独立判断

进行表决。报告期内，独立董事无对董事会议案及相关事项提出异议或反对。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未对董事会议审议的各议案提出异议，发表的独立

意见情况如下： 

（一）2018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关联交易、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18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内控报告、关联交易预计、审计机构聘任、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拟

回购注销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股票事项和公司发起设立产业基金的投资

事项发表了予以同意的独立意见。 








